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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2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福彩七乐彩
第2017122期 投注总额：60449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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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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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284期 投注总额：631530元

04 08 12 13 14

奖池累计157.516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1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85
6213

奖金

0元
2415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284期

浙江销售2771492元，返奖额1065912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1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63190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774元

浙江中奖注数

843

533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3 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1

0

27

496

13657

奖金

0元

4501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754.976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0月18日

第2017122期 投注总额：67681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9 4 9 8 4 鸡

更正公告
本报2017年10月17日第9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与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刊登的债权转让暨债务联合催收
公告中应不含浙江道奇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源程汇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高立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三户债权。特此更正。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

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10月20日

某男（孩），2017 年 7 月 30 日出生，
2017年7月31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
阳区银湖街道新生村虎尾坞自然村。被
拾捡时身穿一件蓝色毛衫外用一条浴巾
包裹着，随身携一张红色出生日纸条。

冯晨：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496号申请人孙继红与被申请人冯晨关于股
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
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8年1月26日下午2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
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电话0571－88382507）。

杭州仲裁委员会

陈林洋、钟开香、金华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罗明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
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

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
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
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吴功伟、黄洪仙、吴俊翩：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罗明芳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
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
裁委员会仲裁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
延）下午 14 时在义乌市宾王路 158 号银都商务楼 1210 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
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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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鲍江云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
号13307199910571207，流水号10749841，声明作废。

兹有王震持有的《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编号33070777及《工作
证》编号070708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黄伟遗失2006年制发丝织警号一枚，警号3313113，声明作废。

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募投资者公告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裁定受理

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龙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鉴于公司主要经营旅游项目，整体资产不具分
割性且尚在持续经营中，重整更有利于实现公司资产价值
最大化，提高债权人的清偿率，现管理人特向社会公开招
募重整投资者。

一、翔龙公司主体信息
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17日，住所地温州市瓯海区茶

山街道五美路1-1号，法定代表人张程龙，注册资本1556
万元，其中张定龙出资1244.80万元，占股80%，包雅丹出
资311.20万元，占股20%，公司经营范围：对旅游项目、旅
游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物业管理服务，生态
农业开发。公司下设分支机构翔龙公司茶山观赏场，经营
范围承接总公司业务。

二、翔龙公司的资产
1、五美景园：
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茶山五美路，土地总面

积44213.47平方米，土地用途分别登记为畜牧养殖、观赏场、
旅游用地及旅游观赏，共28幢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7349.75
平方米，另有树木、景观石及可搬移的构筑物若干

2、茶山北茅垟：
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洪殿村的畜牧养殖房

地产，土地总面积 3960.61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076.48平方米，另有树木若干。

上述估价总价值为：7636.45万元。
三、翔龙公司的债务情况
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查确认的债权人共19户，债

权总金额16250万元；后补充申报20户（22笔），债权金额
12415.86万元，正在审核之中。

四、风险告知
1、五美景园：
（1）、现场总建筑面积为17349.75平方米，原已取得产

权登记的建筑面积为3005.97平方米（其中1012.95平方米
已被拆除或拆后重建），其他建筑物尚未经产权登记。

（2）景区围墙内用地红线外土地约3000平方米，建筑
物3幢，面积合计378.26平方米。

（3）景区用地红线范围内有三处墓地至今未迁移。
（4）有两幢建筑物与第三方合作经营，另有两处建筑

面积合计约1200平方米现由债权人使用中。
2、茶山北茅垟：

（1）房屋建筑面积合计1076.48平方米，其中已取得权
证的面积为743.58平方米，未登记的面积为332.9平方米。

（2）土地及建筑物现由他人承租使用。
五、投资人条件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具备进行重整投资的能力。
3、具有相应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团队。
六、报名程序、规则
（一）报名提交的资料
1、《投资意向书》，须有投资人本人签名或者法定代表

人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
2、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复印件；自然人的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具有相应经济实力的文件及截止2017年9月30日

财务报表；
4、经办人员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二）投资引进规则
1、入围的投资人提交《收购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收购

方式、收购对价、经营方案和履约方式、承诺等），未报价或
报价低于评估价的视为放弃收购。

2、有2家以上投资人提交《收购方案》，则在温州市瓯
海区人民法院监督下组织公开竞价。

3、管理人以最终确定的投资人提交的《收购方案》为
基础制作《重整方案》，《重整方案》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后报法院裁定。

（三）注意事项：
1、报名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至10月31日。
2、报名地点：温州市新城大道阿尔凡大厦八楼（浙江

越人律师事务所）
3、有意向参与重整投资者，应在报名时向管理人交纳

保证金500万元，未交纳保证金，视为放弃报名,保证金缴
存期间不计利息，并汇入下列账户：

户名：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市中支行
帐号：19205101040032673
4、未入围或竞价未成的退还保证金，竞价成功但未能

完全履行其《收购方案》之约定义务的，保证金不予返还。
5、联系电话：13806880578（林律师），13676538855（黄

律师） 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10月20日

浙江可达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
达公司）为扩大公司生产规模的需要，原股东已
将其持有的可达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
了现新股东。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将承
接股权转让前的所有债权债务。鉴于上述情
况，为消除纠纷、维护债权人的相关合法权利，
可达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敬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登报
之日起7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二、有关债权债务申报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1、债权人包括但不限于法人、自然人及其

他经济组织等；
2、所需提交的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人最新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载明债

权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联系人及债权人债
权金额、性质、有无担保等具体内容的债权申报
书；债权人债权形成所依据的合同、协议等债权
凭证。如债权人需要委托他人代为申报债权
的，还应当提交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
书。

3、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提交上述文
件，逾期申报的债权，本公司将不予主动受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卢杭新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

工业区C块
浙江可达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0日

关于股权转让的债权申报公告

（2016）浙0106民初10708号
俞永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豪门铁艺有限

公司诉被告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及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10708号
民事判决书。一、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
同支付杭州富阳豪门铁艺有限公司款项599041元，并
按年利率4.35%支付自2015年12月31日至本判决生
效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杭州富阳豪门铁艺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129号

陈均：本院受理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3129
号民事判决书。一、陈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金张开怀借款130000元，支付逾期利息15600元（按年
利率24%自2016年11月3日计算至2017年5月2日），合
计145600元，此后至实际付款日止的逾期利息按同样标
准另行计付。二、驳回张开怀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236号

郑智敏：本院受理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3236号民事判决书。一、郑智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金张开怀借款51200元，支付逾期利息
4198元（按年利率24%自2016年12月9日计算至2017年
4月10日），合计55398元，此后至实际付款日止的逾期利
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二、驳回张开怀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044号

孙会：本院受理原告张宗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承
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
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450号

袁忠、袁琴：本院受理原告袁小华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垫付款、承担诉讼
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397号

浙江威普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
益文广告有限公司与你方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
4397号民事判决书。一、浙江威普生活电器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益文广告有
限公司广告费38000元，支付违约金1900元。二、驳
回杭州益文广告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43号

杭州汉思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
播电视集团诉你方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120-1129号

陈丹、张纬祥：本院受理原告赵亚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91民初1120-11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315号

杭州嘉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富乐（中国）粘合剂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嘉皓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03
月06日上午9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3683号之一

黄静静、朱仲明：本院审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黄静静、朱仲
明、杭州余杭金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36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721号

方惠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东海物业有限公司
诉被告方惠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472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277号

赵华玲：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紫曦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赵华玲、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年1月17日
下午14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四号审判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824号

李安里：原告郑衍春诉被告李安里、浙江东欣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1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
汾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710号

董丽云：原告卢世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民初1710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第206
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董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
原告卢世峰借款6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7月
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67%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董丽
云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汾口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公司与姚克奈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公司与姚克奈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姚克奈。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公司与姚克奈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姚克奈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姚克奈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公司
姚克奈

2017年10月20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安吉县博康担保有限
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 因 更 名 、改 制 、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 债 主 体 及/或 主 管 部 门 代 位 履 行 义 务 或 履 行 清
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债务人姓名

安吉绿丰茶叶有限公司

安吉大溪九龙街商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 保证人

程定华、卢连珍、潘士明、叶红英、傅代新

天乐古韵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浙江安吉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沈志祥、章国奇、章学臣、叶笑

所在地

安吉

杭州、安吉

本息合计

1808170

7308260

担保情况

遗
失
声
明

遗失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英堂律师执业
证一本，执业证号13310201110132441，声明作废。

临安春莲冷风机商行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一
本，证件号G70330185036354203，声明作废。


